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

第 1696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省发改委：

林金龙代表提出的《关于支持三明市探索完善生态产品价值

实现机制的建议》（第1696号）已收悉，我局的办理意见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局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，搭建覆

盖全省的林权交易平台——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，加强全

国全省市场对接，目前共吸引全省 8个地市、47个县（市、区）

的林场、林企进入平台交易，累计交易突破36.8亿元，其中林业

类占80%。充分吸纳三明等地林票制发经验做法，会同省委金融办、

人行福建分行、福建金融监管局下发《关于做好林票改革有关工

作的通知》，从省级层面探索完善林权资产折资量化的林票运行机

制，以林业高效经营为目标，合作经营项目为支撑，要素资源导

入为保障，金融衍生品开发、交易为赋能，推动林业实体经济和

虚拟经济协调发展、相互促进，以点带面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。

目前，林票改革已推广到5个设区市、34个县（市、区），制发金

额近11亿元。同时，大力推广“林业碳汇+中和活动”“林业碳汇

+生态司法”“林业碳汇+乡村振兴”“林业碳汇+绿色金融”等模

式，积极拓宽林业碳汇价值实现路径。自 2016 年福建碳市场启动

以来，全省累计完成福建林业碳汇（FFCER）交易与再交易413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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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吨、6492.85 万元，成交量、成交金额均居全国前列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

讲话精神，扎实推进集体林权制度“三多”改革试点工作，不断

深化林票改革，创新林业碳汇模式，持续探索完善生态产品价值

实现机制，继续为全国深化林改提供更多“福建经验”。

（一）强化系统建设。指导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完善

交易系统，创建线上线下联动的林权流转服务平台，健全林权流

转服务体系，提升服务能力。鼓励引导农户采取合作、租赁、入

股等方式流转林地经营权，力争2025年全省林权流转面积达 200

万亩以上。

（二）深化林票改革。指导三明市认真落实《关于做好林票

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，进一步做大林票规模，提升林业经营综合

效益，促进林权增值增益，实现多方得益，做亮福建林改特色。

（三）优化碳汇交易。继续支持三明推广林业碳中和，推广

应用“林业碳汇+中和活动”“林业碳汇+乡村振兴”“林业碳汇+生

态司法”“林业碳汇+绿色金融”等生态价值转化模式，不断探索

完善林业碳汇交易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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